
愛
路
病

社
會

工

作
服

務

可少

f衣，

緒

E司

後
天
免
疫
不
全
症
(
〉
2

丘
門
。
門H
H
E
自
己
口
。
。
且
凹
的
戶
。
口
4
ω
『
口
已
門
。50
)

簡

稱
愛
滋
病
(
〉
門
。ω
)
，
大
約
在
十
年
前
才
發
現
此
新
的
絕
症
，
自
從
一
九
八
五
年
美
國

演
員
洛
克
﹒
漠
森

(
H
N
O
O
付
出
口
恥
的
。
已
死
於
此
病
，
使
全
球
震
驚
，
此
後
病
患
人
數
在

全
球
各
地
迅
速
增
加
，
迄
今
尚
未
發
現
預
防
及
治
療
的
特
教
藥
物
，
連
致
病
的
理
論
經
專

家
研
究
仍
眾
說
紛
結
。
在
這
種
情
況
之
下
，
罹
恩
愛
滋
病
者
就
像
死
刑
犯
在
等
死
。
文
因

愛
滋
病
與
同
性
戀
、
雙
性
戀
、
性
病
，
以
及
靜
脈
注
射
藥
物
(
濫
用
藥
物
)
有
較
大
的
關

連
，
因
此
一
般
人
的
君
法
罹
患
此
病
者
有
一
種
不
名
譽
的
感
覺
。
為
了
怕
感
染
，
任
何
人

(
包
括
家
人
、
親
友
)
都
不
願
接
近
他
。
醫
師
、
護
士
雖
不
能
避
免
和
他
接
觸
，
但
是
對

他
深
感
厭
惡
，
使
這
些
一
病
人
愈
來
愈
衰
退
及
痛
苦
，
終
於
悲
愴
、
寂
寥
的
結
束
了
生
命
。

全
球
愛
滋
病
增
加
的
情
況
，
絃
學
美
國
及
我
國
的
情
形
列
述
如
下•• 

按
美
國
疾
病
防

治
中
心
一
九
九
一
年
統
計
，
在
美
國
超
過
十
三
萬
的
人
死
於
愛
滋
病
。
在
一
九
九0
年
估

計
有
五
百
萬
到
一
千
萬
的
人
口
轉
到
人
類
免
疫
不
全
病
毒
(
同Z
B
M
戶
口

H
S
自
己
口
。
門
古
巴
l

丘
。
P
O
M可
〈
叩
門
口
∞
(
出
門
〈
)
。
在
二

O
二
、
八
四
三
受
診
斷
之
愛
滋
病
息
中
，
一
一
六
、

六
O
九
人
佔
百
分
之
五
七
﹒
五
係
同
性
戀
或
雙
性
戀

(
E
S
M
S
C

男
性
。
在
愛
滋
病

患
總
λ
數
中
，
黑
人
所
估
的
比
率•• 

百
分
之
四
二
﹒
五
是
男
性
，
百
分
之
七
四
﹒
二
是
女

性
，
百
分
之
七
八
﹒
七
係
見
童
(
未
滿
十
八
歲
者
)
。

我
國
的
情
況
，
在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八
月
二
十
一
日
彙
計
愛
滋
病
患
人
數
已
有
三
百
二

十
九
名
(
帶
原
者
)
，
其
中
女
性
帶
原
人
數
十
七
名
，
據
衛
生
署
統
計
，
男
性
同
性
戀
者

感
染
愛
滋
病
人
數
八
十
九
人
，
異
性
戀
者
感
染
愛
滋
病
人
數
亦
達
八
十
九
人
，
男
性
變
性

戀
者
感
染
愛
滋
病
人
數
有
五
十
一
人
。
雙
性
戀
係
同
性
戀
加
異
性
戀
，
質
際
上
這
些
一
人
仍

屬
同
性
戀
，
由
此
可
知
國
內
感
染
愛
滋
病
的
高
危
險
群
，
仍
屬
同
性
戀
者
。
按
衛
生
署
官

員
指
出
，
異
性
戀
者
感
染
愛
滋
病
的
人
數
急
謹
增
加
。
從
國
內
前
三
百
名
愛
滋
病
帶
原
者

來
分
析
，
最
先
一
百
名
帶
原
者
中
，
異
性
戀
者
只
佔
百
分
之
十
二
;
而
且
這
一
百
名
是
累

于二

計
有
五
十
五
個
月
才
集
滿
的
。
第
三
個
一
百
名
僅
彙
集
了
十
五
個
月
，
異
性
戀
者
已
估
了

百
分
之
二
十
七
。
第
三
個
一
百
名
僅
十
個
月
創
黨
集
到
，
而
且
異
性
戀
者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
五
。
由
這
種
急
遞
增
加
的
趨
勢
君
來
，
不
久
異
性
戀
者
罹
恩
愛
滋
病
的
人
數
就
會
趕
上
或

超
過
同
性
戀
者
。
撮
醫
藥
界
的
發
現
，
愛
滋
病
與
性
病
也
有
很
大
的
相
閥
，
所
以
喜
歡
尋

花
問
柳
，
常
進
出
風
月
場
所
的
人
要
多
加
梭
討
了
。

在
美
國
老
人
罹
患
愛
滋
病
者
約
佔
該
病
患
總
人
數
之
百
分
之
十
，
在
按
國
已
經
發
現

了
泊
七
十
歲
的
老
先
生
罹
患
愛
滋
病
。
老
年
人
喜
歡
尋
花
問
柳
的
雖
然
不
多
，
但
因
病
在

醫
療
過
程
中
遭
感
染
的
機
會
卻
很
多
，
例
如
動
手
術
聽
到
帶
原
的
血
、
針
頭
感
染
、
醫
牙

疾
遭
醫
師
傅
染
。
在
美
國
家
人
罹
恩
愛
滋
病
，
老
人
和
他
住
在
一
起
很
容
易
被
感
染
，
因

為
那
時
老
人
的
免
疫
能
力
已
經
很
微
弱
，
所
以
特
別
容
易
受
到
感
染
。

二
、
愛
滋
病
致
病
因
素

一 l41 一

綜
合
上
述
，
可
知
向
性
戀
者
、
雙
性
戀
者
、
異
性
戀
者
、
罹
恩
佐
病
者
、
濫
用
藥
物

(
靜
脈
注
射
藥
物
)
者
，
最
容
易
罹
恩
愛
滋
病
。
這
些
人
通
常
稱
為
愛
滋
病
的
高
危
臉
群

，
他
們
體
內
帶
有
人
類
免
疫
不
全
的
病
毒
(
因c
g
m
p
H
S
自
己
口
。
已
。
同Z
Z

口
。
可
〈
叩
門
口
的

，
簡
稱
同
阿
〈
)
的
可
能
性
頗
高
，
罹
患
此
症
者
較
多
。
其
次
為
非
個
人
行
為
不
懂
而
引

起
的
，
屬
於
感
染
，
例
如
醫
療
方
面
的
疏
忽
，
聽
進
合
同
阿
〈
的
血
液
、
不
潔
的
針
頭
，

以
及
帶
原
者
的
體
液
，
都
會
使
人
傳
染
到
這
種
疾
病
。

至
於
愛
滋
病
毒
進
入
人
體
芝
後
如
何
破
壞
人
類
的
免
疫
系
統
，
導
致
患
病
及
死
亡

。
迄
今
科
學
家
們
發
表
了
六
種
不
同
的
理
論
，
不
知
那
一
種
理
論
是
最
正
確
的
，
或
者
統

統
是
謬
論
，
一
種
都
不
對
亦
不
無
可
能
。

這
六
種
理
論
簡
述
如
下
﹒
-

L

同
一
〈
直
接
摧
毀
T
細
胞
。

。
“
出
門
〈
促
發T
細
胞
的
自
殺
行
為
。

n
a
出
一
〈
破
壞
了
人
體
內
的
樹
枝
狀
細
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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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門
.
〈
逃
過
人
體
免
疫
系
統
控
制
，
快
速
突
變
增
生
。

R
U閏
月
〈
模
擬
人
體
旦
出
。
蛋
白
質
，
使
人
體
免
疫
系
統
功
能
錯
亂
，
改
為
攻
擊
自

己
。

也
出
一
〈
使
人
體
過
度
製
造
抗
體
，
使T
細
胞
的
製
造
量
相
形
減
少
。

由
於
理
論
的
莫
衷
一
是
，
所
以
該
病
症
真
正
之
致
病
因
素
仍
然
不
理
解
。

三
、
愛
滋
病
患
的
心
態
及
行
為

愛
滋
病
的
痛
苦
會
使
病
患
各
方
面
的
功
能
都
受
到
損
害
，
包
括
身
體
方
面
、
情
緒
、

社
會
、
精
神
，
以
及
智
力
等
方
面
。
根
攘
甘
屈
蘭
耳
G
H
H
E
E
F
H
C
∞
0
)
的
報
導
，
在

身
體
方
面
，
由
於
免
疫
系
統
被
破
壞
，
各
式
各
種
病
症
都
會
感
染
。
病
患
在
初
期
感
到
身

體
痕
乏
無
力
，
各
種
痛
楚
使
病
情
惡
化
，
到
後
來
神
經
系
統
受
到
影
響
可
能
成
為
愛
滋
病

癡
呆
症
(
〉
門
口
叩
門HO
B
S
立
皂
，
上
述
體
質
芳
面
的
改
變
，
使
病
患
逐
漸
喪
失
自
我
照

顧
的
能
力
。

在
社
會
方
面
，
自
從
罹
息
此
症
，
家
人
親
友
為
了
怕
被
感
染
，
人
人
都
會
遠
離
他
，

使
病
患
遭
受
冷
落
、
不
名
譽
。
好
似
被
放
逐
到
荒
島
一
般
，
心
理
芳
面
會
有
強
烈
的
無
助

感
、
沮
喪
、
嚴
重
的
挫
折
感
。
當
他
的
病
情
轉
劇
，
總
法
獨
自
生
活
，
也
就
喪
失
了
社
會

參
與
的
能
力
。

情
緒
方
面
，
愛
滋
病
患
得
知
自
己
罹
息
此
絕
症
會
強
烈
的
震
驚
，
並
帶
有
幾
分
懷
疑

是
否
確
實
罹
患
此
病
，
一
且
經
過
再
檢
查
獲
得
證
賞
，
就
會
非
常
憤
怒
及
憎
恨
，
他
價
恨

醫
護
人
員
不
能
治
好
他
的
病
，
對
照
顧
他
的
人
發
脾
氣
，
包
括
愛
人
或
配
偶
、
家
人
間
輩

或
朋
友
、
主
管
、
介
護
人
等
，
他
恨
大
眾
傳
播
媒
介
對
於
此
病
的
真
相
一
一
冉
報
導
，
使
一

般
人
對
他
們
愈
來
愈
隔
閩
、
疏
離
。
他
們
也
恨
自
己
為
什
麼
不
謹
揖
被
感
染
。
病
患
們
都

會
有
罪
疚
感
，
有
不
少
病
患
會
妒
恨
健
全
的
人
，
儘
量
設
法
把
病
毒
傅
佈
'
與
別
人
發
生

性
關
係
、
強
暴
別
人
、
將
他
們
使
用
過
的
針
頭
豎
在
海
邊
沙
灘
上
，
讓
別
人
刺
破
了
皮
膚

就
感
染
到
疾
病
，
或
者
用
針
頭
刺
別
人
。
他
們
傅
佈
病
毒
以
息
心
頭
立
恨
，
但
做
完
此
事

之
後
叉
有
罪
疚
感
。
有
些
病
患
時
常
疑
惑
，
愛
滋
病
好
像
是
上
帝
設
法
來
懲
罰
有
罪
之
人

的
，
但
是
他
們
自
己
衡
量
是
好
人
，
為
什
麼
也
會
得
到
這
種
懲
罰
。
.
尤
其
是
那
些
一
自
己
沒

有
同
性
戀
、
尋
花
問
柳
或
濫
用
藥
物
等
不
良
行
為
，
而
是
不
幸
被
傳
佈
或
傷
害
的
，
更
有

很
限
的
寬
曲
，
一
直
想
要
仲
冤
、
要
報
復
。

愛
滋
病
人
由
於
專
業
、
前
程
、
金
錢
、
愛
情
、
家
庭
等
一
切
都
毀
了
，
甚
至
賠
上
一

條
命
。
每
一
個
病
患
都
會
感
到
總
限
的
焦
慮
及
沮
喪
。
有
些
一
病
患
受
到
這
種
殘
酷
的
打
擊

，
已
經
沒
有
生
存
的
勇
氣
，
採
用
自
殺
的
芳
式
先
行
了
斷
。

在
精
神
及
智
力
方
面
，
愛
滋
病
患
在
精
神
芳
面
十
分
痛
苦
，
還
是
一
般
人
都
會
料
到

的
。
根
攘
，
自
京
漠
及
范
﹒
高
普
(
即5
日
們
戶
口m
y
ω
g
h
w
〈
ω
口
的
自
?
這
∞
∞
)
的
研
究

，
愛
滋
病
患
在
初
期
時
就
會
發
生
注
意
力
減
退
，
不
能
集
中
意
志
，
記
憶
力
逐
漸
消
滅
，

甚
至
完
全
喪
失
，
人
迷
迷
糊
糊
，
到
末
期
神
經
心
理
方
面
的
症
狀
更
形
顯
著
，
可
能
成
為

擴
呆
症
，
甚
至
對
身
體
儀
表
方
面
的
印
象
也
會
改
變
。
奧
格
尼
羅
及
魯
特
衛

(
O
品
口
l

o
g
h
w
m
旦
司
忌
"
皂
白
)
表
示
當
年
富
力
壯
、
生
產
力
及
自
我
實
現
最
旺
盛
的
時
期

，
不
幸
罹
恩
愛
滋
病
，
會
導
致
精
神
錯
亂
，
引
發
出
破
壞
性
的
行
為
包
括
自
殺
及
故
意
傳

佈
病
毒
，
讓
很
多
人
患
病
，
和
他
一
樣
的
際
遇
。

四
、
愛
滋
病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的
功
能

愛
滋
病
患
是
否
需
要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是
一
項
頗
具
爭
議
性
的
問
題
。
有
些
人
認
為
愛

滋
病
忠
臣
然
是
治
不
好
的
絕
症
，
而
且
容
易
感
染
，
為
何
還
要
勞
民
傷
財
去
辦
社
會
工
作

服
務
?
另
一
批
學
者
基
於
人
道
的
立
場
，
認
為
人
活
在
世
界
上
應
該
受
到
尊
重
，
至
少
要

給
予
人
的
待
遇
。
我
們
對
臨
終
病
人
尚
且
給
予
服
務
，
使
他
臨
終
心
墳
平
安
。
愛
滋
搞
患

尚
未
到
達
垂
危
，
如
果
發
明
新
藥
可
能
會
治
癒
'
因
此
更
應
給
予
關
注
。

誰
綜
合
阿
達
(
〉
門
戶
叩
門
L
S
H
)
、
巴
屈
洛
普
(
因R
R
O
P
H
C∞
3

等
專
家
學
者
的

意
見
，
認
為
愛
滋
病
患
任
何
方
面
未
解
決
的
痛
苦
都
會
減
低
其
免
疫
系
統
的
功
能
，
因
此

以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減
輕
病
患
心
理
及
社
會
芳
面
的
痛
苦
，
具
有
對
免
疫
系
統
保
護
的
功
用

。
除
此
以
外
對
愛
滋
病
患
展
開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尚
有
下
列
功
能
:

付
以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激
發
病
患
的
信
心
及
潛
能
使
自
己
有
滿
意
的
感
覺
，
活
得
有
尊

嚴
。

口
指
導
病
息
對
抗
挫
折
，
使
其
能
減
少
煩
惱
、
心
情
寧
靜
，
以
減
輕
病
痛
延
長
壽

A
a
w
。

由
使
病
恩
情
緒
平
和
，
以
減
少
破
壞
性
行
為
的
發
生
，
故
意
傳
佈
病
毒
及
自
殺
行
為

就
會
減
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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帥
預
防
性
的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比
治
療
性
的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更
為
重
要
，
運
用
社
區
工

作
芳
法
展
開
對
社
區
民
眾
的
服
務
，
包
括
系
列
的
講
演
如
何
預
防
愛
滋
病
的
傳
播

，
認
識
愛
滋
病
，
以
及
高
危
險
群
民
眾
，
個
人
應
潔
身
自
好
避
免
靜
脈
注
射
藥
物

(
濫
用
藥
物
)
，
以
及
不
正
當
的
性
行
為
。
運
用
團
體
工
作
對
同
性
戀
、
雙
性
戀

者
納
入
團
體
予
以
輔
導
，
以
減
少
發
病
率
。

明
結
合
相
關
擴
關
社
會
資
源
，
以
改
善
公
共
場
所
及
風
月
場
所
的
環
攬
衛
生
，
例
如

機
場
、
車
站
、
觀
光
遊
樂
區
抽
水
馬
桶
應
加
紙
圈
，
以
避
免
性
病
等
感
染
，
隨
時

注
意
病
患
在
這
些
場
所
傳
佈
病
毒
等
。

綜
上
所
述
愛
滋
病
的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分
為
預
防
及
治
療
兩
部
分
，
對
於
肪
範
愛
滋
病

的
傳
播
，
以
及
減
輕
病
患
的
痛
苦
，
延
長
其
壽
命
有
顯
著
的
成
效
。

五
、
愛
滋
病
社
會
工
作
治
療

抖
治
療
布
法
•• 

奧
格
尼
羅
及
魯
特
衛

(
O品
口

R
o
h
r
H
N且
還
是

L
C
C
C
曾
對
七
名
愛
滋
病
一
患
做

社
會
工
作
治
療
，
包
括
六
男
、
一
女
，
平
均
年
齡
只
有
二
十
八
歲
半
。
六
位
男
性
因
為
有

同
性
戀
行
為
而
感
染
到
愛
滋
病
，
那
位
女
性
卻
是
由
於
不
潔
的
針
頭
所
感
染
。
其
中
五
位

是
愛
滋
病
患
者
，
其
餘
的
兩
位
是
恩
愛
滋
病
相
關
的
接
合
體
(
〉
巴

ω
i
B
E
H旦
口
。

B
j

M
>>

AWMh)

治
療
方
法
包
括
定
期
訪
問
，
並
應
用
兩
種
量
表•• 

第
一
種
量
表
是
海
姆
拉
社
會
功
能

量
表
(
同
巴
5
日
。
門
的3

日
。
。
凹
的
。
旦
旦
司
Z
E

泣
。
口
古
巴
簡
稱
(
自
ω
ω
惘
，
)
。
第
二

種
量
表
是
作
者
自
編
的
自
我
種
定
量
表
(
ω已
同i
m
口
O
F
R
且
會
丘
。
)
。
前
者
是
一
種

社
會
工
作
工
具
用
以
評
估
並
計
量
個
人
目
前
滿
意
及
挫
折
的
感
覺
。
該
查
表
所
謂
的
滿
意

是
指
個
人
主
觀
的
感
覺
，
他
自
己
盤
問
用
其
潛
能
。
挫
折
恰
好
與
上
述
相
反
，
指
個
人
主
觀

的
感
覺
，
他
並
未
良
好
的
使
用
英
潛
能
。
這
種
量
表
是
一
種
標
準
化
的
工
具
，
並
且
設
定

了
常
摸
，
以
便
案
主
所
獲
得
的
分
數
能
與
別
人
比
較
並
作
說
明
。
此
量
表
包
括
五
十
五
個

問
頃
，
分
成
三
部
分•• 

村
滿
意
或
積
極
分
衷
，
口
挫
折
或
消
極
分
衰
，
目
綜
合
分
表
。

滿
意
或
積
極
分
素
是
從
海
姆
拉
對
長
期
失
業
者
所
作
的
服
務
，
包
括
五
項
主
要
的
內

容•• 

工
作
、
經
濟
安
全
、
家
人
關
係
、
友
誼
、
及
個
人
內
在
狀
況
。

挫
折
分
表
大
部
分
是
從
海
姆
拉
臨
床
診
斷
經
驗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，
包
括
下
列
項
目
;

個
人
的
能
力
、
個
人
的
影
響
、
心
情
、
健
康
及
習
債
。
各
項
有
五
個
相
關
的
問
題
，
答
案

分
「
是
」
、
「
或
許
」
、
「
不
是
」
依
照
答
覆
的
正
確
與
否
，
給
予
四
分
、
二
分
或

0

分
。

綜
合
分
表
對
於
個
人
的
情
感
及
思
想
，
考
量
他
的
過
去
、
目
前
及
將
來
的
生
活
，
提

供
一
一
種
完
整
的
觀
察
。
根
攘
綜
合
分
表
案
主
填
答
的
內
容
與
滿
意
分
表
或
挫
折
分
表
相
核

對
，
綜
合
分
表
亦
有
五
題
，
案
主
可
選
擇
。
到
二O之
間
最
能
代
表
他
目
前
狀
況
的
價

值
。

此
項
社
會
功
能
量
表
已
經
設
定
了
常
摸
，
這
包
括
計
算
滿
意
及
挫
折
之
平
衡
狀
態
。

結
果
其
數
接
方
面
的
說
明
稱
為
對
抗
指
標
，
反
映
出
受
測
者
對
抗
挫
折
的
情
形
，
有
些
受

測
者
情
緒
穩
定
，
對
抗
模
式
正
常
，
有
些
人
對
就
模
式
不
正
常
有
精
神
病
住
院
病
人
的
特

徵
。

在
試
捌
之
前
，
調
查
員
對
於
每
一
名
受
測
者
都
以
同
樣
的
語
句
加
以
說
明
，
受
測
者

填
答
則
反
映
出
此
時
此
地
受
測
者
的
實
況
，
換
言
之
，
就
是
受
測
者
今
夫
感
覺
怎
樣
。

其
次
談
到
自
我
穩
定
量
衰
，
該
量
表
設
定
的
目
的
在
於
增
加
海
姆
拉
社
會
功
能
量
表

的
功
斂
，
並
且
測
量
社
會
功
能
量
表
未
觸
及
的
項
目
，
案
主
自
填
其
目
前
的
感
覺
及
其
、
探

度
。
這
量
表
比
較
缺
乏
科
學
方
面
的
精
密
性
，
所
以
調
查
員
一
再
強
調
受
捌
者
必
須
誠
實

、
準
確
，
此
外
該
量
表
提
供
正
確
的
指
示
關
於
何
時
及
如
何
紀
錄
其
概
念
及
強
度
。
該
表

紀
錄
之
強
度
從
一
到
九
，
一
是
最
輕
徵
的
，
九
是
最
強
烈
的
。
案
主
依
下
列
項
目
填
答
其

情
緒
包
括
債
怒
、
歉
疚
、
焦
慮
、
獨
立
的
意
識
、
罪
孽
深
重
的
感
覺
，
自
感
記
憶
方
面
的

改
變
，
以
及
自
感
身
體
形
象
改
變
。
這
些
項
目
都
是
從
愛
滋
病
的
文
獻
有
關
心
理
社
會
方

面
改
變
的
情
形
所
摘
錄
的
。

根
攘
愛
立
森
等
(
〉
口
凹
的
。
口
早
已
-
M
O∞
ω
)
的
研
究
，
愛
滋
病
患
一
直
處
在
危
擻
狀

態
中
，
當
得
知
自
己
發
病
之
後
會
經
歷
下
列
過
程

•. 

憂
愁
、
焦
慮
、
否
認
、
沮
喪
、
多
芳

面
的
恐
懼
及
失
望
，
病
患
有
上
述
情
況
時
應
迅
速
予
以
治
療
。
治
療
芳
法
如
同
對
臨
終
病

人
的
服
務
是
一
種
社
會
心
理
的
照
顧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另
方
面
提
供
機
會
學
習
如
何
處
理
緊

張
，
指
導
病
人
著
用
挫
折
及
緊
張
以
創
造
滿
意
。
受
訪
者
必
領
先
辨
別
內
在
及
外
在
的
資

源
，
運
用
這
些
資
輝
以
增
加
其
對
抗
能
力
以
及
自
我
發
現
的
感
覺
。
受
訪
者
必
續
接
受
特

殊
的
訓
練
，
並
發
給
用
海
姆
拉
社
會
量
表
的
證
明
是
必
績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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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項
量
表
有
六
大
要
點
﹒
.

抖
認
清
事
實
在
人
生
過
程
中
滿
意
及
挫
折
都
存
在
的
。
然
而
個
人
若
要
功
能
良
好
，

兩
者
必
須
平
衡
。
倘
若
案
主
的
挫
折
超
過
滿
意
，
則
社
會
工
作
員
必
領
讓
他
知
曉

，
然
後
幫
他
克
服
挫
折
。

口
集
主
必
須
有
自
知
，
這
是
經
由
思
想
外
在
化
的
過
程
而
拉
得
的
。
案
主
可
經
由
與

社
會
工
作
員
交
談
、
或
寫
作
、
繪
圖
等
達
到
。
有
時
運
用
錄
音
機
，
其
目
的
在
創

造
一
種
在
案
主
內
部
的
對
話
介
乎
其
木
人
及
其
經
歷
之
間
的
調
適
及
整
合
。

甘
訪
問
者
(
指
社
會
工
作
員
)
應
用-
P列
技
巧
芳
能
使
案
主
吐
露
真
情•• 

@
過
濾
、
@

集
中
一
點
，
、
@
做
總
結
、
@
鏡
子
做
照
出
、
@
反
映
。
訪
問
者
必
領
專
心
傾
聽
。

的
允
許
受
訪
者
決
定
訪
問
的
內
容
以
及
採
取
正
當
的
行
動
。
換
言
之
當
研
究
員
維
持

結
構
及
過
程
進
行
治
療
，
案
主
應
合
理
的
運
用
其
經
驗
，
採
取
適
當
的
行
動
，
以

產
生
合
理
的
改
變
。
按
照
這
種
辦
法
，
每
一
位
案
主
都
有
其
獨
特
性
，
因
為
只
有

他
才
能
瞭
解
自
己
的
環
揖
。

的
對
於
採
取
行
動
有
信
心
，
案
主
們
通
常
有
能
力
從
其
生
活
經
驗
中
發
現
意
義
，
然

後
採
取
行
動
影
響
其
改
變
。
因
此
案
主
必
領
先
有
一
種
想
要
管
制
自
己
行
為
的
意

圖
及
能
力
，
治
療
過
程
才
能
開
始
。

的
治
療
師
及
案
主
最
好
能
建
立

一
種
同
儕
關
係
，
而
不
是
通
常
的
專
業
人
員
與
案
主

的
關
係
。
換
言
之
在
進
行
治
療
時
他
們
好
像
夥
伴
一
般
建
立
五
信
及
五
相
尊
重
。

口
治
療
程
序
•. 

在
第
一
次
訪
問
時
，
訪
問
者
告
訴
案
主
本
研
究
的
性
質
及
必
備
接
件
，
雙
方
搔
一
份

合
約
，
敘
明
必
領
匿
名
並
保
密
，
訪
問
員
並
要
注
意
是
否
除
醫
療
以
外
，
受
訪
者
還
接
受

其
他
精
神
、
心
理
、
或
社
會
工
作
治
療
，
倘
若
治
療
種
類
很
模
雜
，
必
定
會
妨
礙
木
研
究

之
成
裁
。

隨
後
訪
問
者
說
明
尺
度
以
及
他
們
收
集
資
料
的
目
的
。
訪
問
者
然
後
發
給
海
姆
拉
社

會
功
能
量
衰
，
並
給
予

一
週
立
自
我
穩
定
量
表
諾
曼
訪
者
填
答
，
並
附
填
表
注
意
事
項
，

請
受
訪
者
每
夫
晚
上
休
息
立
前
填
表
，
不
可
一一冉
閱
覽
，

考
慮
多
次
一
一
冉
修
改
答
案
，
並

約
定
下
週
同
時
間
、
同
地
點
去
會
見
同
一
的
訪
問
者
。

第
二
次
訪
問
時
，
訪
問
者
先
收
集
上
週
之
兩
種
量
衰
，
並
發
給
更
多
的
量
表
。
受
訪

者
可
利
用
十
五
分
鐘
到
三
十
分
鍾
的
時
間
提
出
關
於
量
表
及
研
究
的
提
間
，
或
公
開
討
論 其

感
情
或
思
考
。

第
三
次
訪
問
，
海
姆
拉
社
會
功
能
的
方
法
就
應
用
上
，
訪
問
將
近
一
小
時
半
上
述
六

項
原
則
都
用
上
了
。
訪
問
者
收
集
了
基
線
資
料
之
後
，
受
訪
者
填
海
姆
拉
社
會
功
能
量
衰

，
並
繼
續
每
天
填
自
我
穩
定
量
表
。
基
線
期
持
續
二
週
，
治
療
期
持
續
將
近
十
二
週
'
取

回
期
有
四
週
，
所
謂
取
回
期
係
取
回
海
姆
拉
社
會
功
能
量
表
，
僅
留
自
我
穩
定
量
表
一
議
案

主
填
，
取
回
期
結
束
之
後
，
再
進
行
一
次
最
後
的
訪
問
，
訪
問
者
收
集
到
完
整
的
量
表
，

訪
問
者
檢
查
受
訪
者
所
填
之
量
表
並
與
案
主
共
同
討
論
該
項
研
究
之
利
弊
得
失
，
受
訪
者

若
再
想
繼
輯
治
療
或
請
教
心
理
社
會
方
面
的
保
健
可
再
與
訪
問
者
連
絡
。

研
究
設
計
，
本
研
究
係
單
系
統
設
計
，
屬
於AB
A

設
計
。
A

是
基
線
設
計
，
B

是

治
療
方
面
，
A

是
取
回
方
商
。
這
研
究
是
實
驗
的
，
因
其
自
變
數
是
受
操
縱
，
各
方
面
的

資
料
紀
錄
是
受
實
驗
控
制
的
，
然
而
因
為
愛
滋
病
的
病
患
不
太
多
，
所
以
用
隨
攪
抽
樣
法

選
樣
卻
無
法
實
施
。

六
、
治
療
結
果

從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，
應
用
海
姆
拉
社
會
功
能
方
法
治
療
愛
滋
病
嵐
的
心
理
及
社
會
芳

面
是

一
種
獨
特
有
殼
的
方
法
，
值
得
再
詳
細
操
究
。
這
方
法
是
獨
特
的
，
因
為
病
患
的
狀

況
及
關
切
的
事
，
經
用
該
項
量
表
立
即
就
被
識
別
。
這
方
法
特
別
指
出
失
調
的
行
為
諸
如

•• 

自
殺
的
意
念
、
濫
用
藥
物
、
不
安
全
的
性
行
為
，
以
及
某
些
導
致
其
本
身
及
他
人
有
困

擾
的
行
為
。
本
研
究
所
用
的
方
法
對
於
醫
療
照
顧
，
有
關
體
質
、
情
緒
、
智
力
、
社
會
，

以
及
生
活
的
哲
理
均
有
支
持
及
改
善
的
作
用
，
是
一
種
很
獨
特
的
方
法
，
並
幫
助
案
主
創

造
自
知
以
及
自
我
接
受
。

此
外
，
這
方
法
的
優
點
尚
有•• 

的
使
訪
問
者
立
即
識
別
案
主
，
並
應
答
目
前
許
多
對

愛
滋
病
不
確
定
的
報
告
。
由
於
過
去
的
研
究
沒
有
知
曉
清
楚
，
所
形
成
的
不
確
定
會
使
案

主
很
痛
苦
、
很
緊
張
。
並
導
致
時
常
頭
痛
，
以
及
身
體
其
他
部
分
的
痛
楚
。
本
研
究
受
訪

者
已
無
上
列
現
象
，
而
且
藥
物
濫
用
者
，
尤
其
是
那
些
必
須
靠
麻
醉
劑
或
鎮
靜
劑
才
能
鬆

懈
者
，
至
本
研
究
結
束
時
已
停
用
或
減
少
服
藥
的
次
數
。
口
本
研
究
能
測
知
受
訪
問
抗
病

的
能
力
，
並
逐
漸
提
高
其
能
力
。
從
量
表
得
知
受
訪
者
這
種
潛
能
，
以
及
其
改
善
情
況
，

以
便
使
社
會
工
作
員
能
接
供
有
教
及
具
同
情
心
的
服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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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研
究
發
現
愛
滋
病
人
與
別
人
五
動
確
實
會
遭
遇
到
下
列
不
利
情
況•• 

沮
喪
、
自
殺

意
圖
、
經
濟
不
安
全
、
價
怒
、
否
認
、
焦
慮
痕
倦
、
不
安
定
的
感
覺
、
社
會
孤
立
、
女
鈑

親
離
，
甚
至
最
親
密
的
家
人
、
朋
友
、
愛
人
都
設
法
避
開
和
他
接
觸
，
使
他
覺
得
毫
無
希

望
，
年
紀
尚
輕
就
要
了
結
一
生
，
不
禁
有
愧
對
父
母
，
虛
度
此
生
的
歉
疚
癌
，
有
些
病
息

心
情
不
佳
，
非
常
衝
動
，
難
免
有
自
虐
或
損
人
的
行
為
，
如
濫
用
藥
物
，
沉
細
酒
色
，
故

意
傳
佈
病
毒
等
行
為
，
有
些
病
患
不
幸
遭
到
性
方
面
的
傳
佈
病
毒
就
會
厭
惡
同
性
戀
(

計
。5
。
℃
H
H
O皂
白
)
。
幾
乎
每
一
個
病
患
都
會
缺
乏
自
信
，
以
及
自
己
覺
得
患
此
病
留
下

了
污
名
。

除
此
以
外
也
有
數
項
意
外
的
發
現
可
供
治
療
師
以
及
相
關
機
關
之
參
考
﹒
﹒
村
有
些
病

患
對
於
比
病
傳
佈
過
程
有
不
正
確
的
認
知
，
因
此
將
自
己
限
制
過
嚴
，
不
與
愛
人
或
家
人

五
動
，
造
成
不
良
的
或
緊
張
的
人
際
關
係
。
口
研
究
人
員
與
案
主
會
談
後
發
現
，
有
峙
的
)
一
病

患
尋
花
問
柳
，
祝
緬
泊
色
或
濫
用
藥
物
，
是
由
於
失
業
或
不
克
分
兢
業
(
大
才
小
用
、
所

得
甚
低
、
職
種
及
職
位
不
符
合
自
己
的
期
望
)
所
導
致
的
。
因
為
愛
滋
病
患
者
不
能
從
事

全
日
(
專
職
)
或
部
分
時
閱
(
集
職
)
的
工
作
，
使
病
患
產
生
終
用
感
，
本
研
究
訪
問
者

表
示
個
人
擁
有
一
份
滿
意
的
工
作
會
使
他
獲
得
自
簿
，
或
自
己
覺
得
有
價
值
。
有
不
少
受

訪
者
深
深
感
覺
到
他
們
的
壯
志
雄
心
未
能
達
成
，
也
未
獲
得
別
人
賞
識
。

在
開
始
治
療
的
階
段
，
當
答
復
海
姆
拉
社
會
功
能
量
表
的
問
項
•• 

「
你
是
否
覺
得
生

命
有
意
義
?
到
什
麼
程
度
?
」
受
訪
者
有
無
助
及
無
希
望
的
感
覺
，
這
些
大
多
受
外
在
因

素
的
影
響
。
等
到
治
療
在
進
行
中
，
這
些
觀
點
逐
漸
改
變
，
他
們
覺
得
生
命
有
意
義
，
而

且
「
將
來
」
掌
撞
在
自
己
的
想
法
及
行
為
表
現
。

運
用
支
持
的
方
法
去
教
育
他
們
關
於
醫
療
照
顧
，
能
移
幫
助
他
達
到
自
我
控
制
，
不

顧
那
些
不
良
的
預
訓
，
旦
造
一
場
病
使
他
們
有
所
改
變
，
導
致
個
人
成
長
。
總
之
這
種
方
法
對

於
愛
滋
病
患
的
社
會
心
理
方
面
均
有
助
益
。

七
、
突
破
治
療
障
礙
的
策
略

愛
滋
病
由
於
醫
療
照
顧
以
及
社
會
工
作
治
療
同
時
進
行
，
已
經
使
它
從
一
種
立
即
致

命
的
病
症
成
為
一
種
長
期
病
症
。
依
照
加
瑟
爾
及
紀
卿
〈C
E
F
m
口
仔
們
訂
戶
口
E
P

皂
白

)
的
發
現
，
有
些
病
患
在
中
年
期
就
受
到
感
染
，
並
未
診
斷
出
，
過
一
段
時
間
才
發
現
，

荐
者
新
的
治
療
芳
法
諸
如
使
用
〉
N
斗
(
創
立
已
。F
M
N目
E
E
0
)可
帶
病
延
年
，
也
許
到
老

年
期
才
死
亡
。
上
述
除
閻
明
醫
療
照
顧
的
故
果
外
，
也
肯
定
了
社
會
工
作
治
療
強
化
病
患

心
理
暨
社
會
功
能
的
毅
力
。
奧
格
尼
羅
及
魯
特
衛
(
O
品
口
。
門
。
骨
肉
且
還
m
M
C
E
S
)所

推
介
之
海
姆
拉
社
會
功
能
量
表
(
出
丘B
E
門

ω
g
H
O
丘

ω
。
旦
旦
司
口
口
的
泣
。
旦
口m
H
)

以
及
奧
格
尼
羅
等
自
偏
之
自
我
穩
定
量
表
古
巴
?
"
口O
Y
R
且

ω
g
-
0
)值
得
我
國
社

會
工
作
界
多
加
參
考
，
以
利
推
行
。

我
國
愛
滋
病
患
大
量
增
多
之
後
，
社
會
工
作
治
療
迄
今
尚
未
實
施
，
因
此
亟
應
推
介

工
作
方
法
。
然
而
目
前
愛
滋
病
社
會
工
作
治
療
尚
有
不
少
障
碟
亟
應
突
破
，
這
些
障
礙
最

重
要
的
大
致
不
外
乎
下
列
數
點
﹒
.

村
社
會
工
作
員
對
於
愛
滋
病
患
心
存
厭
惡
及
恐
懼
，
還
是
由
於
他
們
對
於
愛
滋
病
的

知
識
不
足
所
致
。
按
海
得
勝

(
M
V
E
叩
門
的
。
P
H
C
C
N
)所
傲
的
研
究
要
社
工
具
答
覆
間
項
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對
於
愛
滋
病
的
傳
佈
比
較
關
切
，
但
是
亦
非
全
答
對
，
男
性
社
工
具
答
對

的
佔
百
分
之
七
二
﹒
四
，
女
性
社
工
員
答
對
的
佔
百
分
之
六
三
﹒
凹
，
其
他
方
面
社
工
員

的
知
識
就
比
較
有
限
，
他
們
最
不
知
曉
的
是
少
數
民
族
及
同
性
戀
者
罹
患
及
傳
播
愛
滋
病

的
情
形
。
答
對
的
男
性
社
工
具
佔
百
分
之
二
八
﹒
一
，
女
性
社
工
具
僅
佔
二0
.
四
。
社

工
具
忽
略
了
對
同
性
戀
社
區
的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以
收
預
防
病
毒
傳
佈
的
教
果
。
綜
上
所
述

，
對
社
工
員
推
展
在
職
訓
親
或
教
育
項
目
，
教
導
有
關
愛
滋
病
的
知
識
、
治
療
方
法
、
預

防
策
略
、
以
及
社
會
工
作
員
本
身
安
全
之
確
保
(
防
丘
感
染
的
方
法
)
甚
為
必
要
。

口
愛
滋
病
患
心
理
失
調
、
情
緒
激
動
或
者
已
經
癡
呆
，
拒
絕
或
無
法
與
社
會
工
作
員

合
作
，
致
治
療
工
作
不
能
生
款
。
部
分
愛
滋
病
息
罹
息
此
病
以
後
，
沮
喪
絕
望
，
或
自
我

封
閉
、
或
身
心
衰
弱
，
致
社
會
工
作
治
療
進
行
倍
增
困
難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應
接
用
愛
心
、

同
理
心
、
關
懷
、
接
納
，
以
化
解
病
息
之
心
理
癥
結
，
並
告
知
心
理
健
全
，
情
緒
安
定
會

促
使
身
體
免
疫
能
力
不
迅
速
崩
潰
，
因
此
會
延
長
壽
命
。
使
其
願
意
與
社
會
工
作
員
合
作

。
至
於
已
癡
呆
或
身
體
衰
退
極
嚴
重
之
病
息
，
離
死
亡
已
不
遠
，
無
法
接
受
治
療
，
社
會

工
作
員
亦
然
法
援
助
。

的
社
會
大
眾
對
愛
滋
病
患
持
厭
惡
及
鄙
靚
的
態
度
。
愛
滋
病
患
有
大
部
分
是
間
性
戀

者
、
雙
性
戀
者
、
異
性
戀
者
、
性
病
患
者
，
以
及
靜
脈
注
射
藥
物
者
。
因
為
這
些
行
為
不

受
社
會
讚
許
，
因
此
愛
滋
病
患
者
旺
患
了
會
傳
染
的
絕
症
，
文
承
受
了
污
名
，
眾
人
厭
惡

、
祖
避
，
情
況
非
常
悽
慘
。
還
有
少
數
病
患
不
慎
受
感
染
，
如
同
蒙
了
不
白
之
冤
，
沒
有

同
情
，
只
有
嫌
棄
，
心
理
所
受
的
打
擊
更
嚴
重
。
以
後
病
患
愈
形
增
多
，
醫
療
受
感
染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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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在
公
共
場
所
不
慎
遭
感
染
的
將
會
愈
來
愈
多
，
內
心
感
到
寬
曲
的
病
息
，
受
到
鄙
靚
冷

落
，
免
疫
系
統
被
破
壞
更
迅
速
。
希
望
社
會
大
眾
能
以
人
道
態
度
對
待
愛
滋
病
患
者
，
使

他
們
活
得
有
尊
嚴
，
死
亦
安
祥
。
倘
若
社
會
態
度
不
改
變
，
愛
滋
病
患
受
到
過
鉅
的
外
在

壓
力
，
會
妨
礙
社
會
工
作
治
療
的
教
果
。

八
、
預
防
性
質
的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
預
防
性
的
社
會
工
作
使
社
會
大
眾
得
知
防
止
愛
滋
病
傳
你
的
知
識
，
並
促
使
容
易
受

到
感
染
的
高
危
險
群
眾
及
社
區
能
得
到
照
顧
及
輔
導
，
以
減
少
受
感
染
的
機
會
。
此
種
工

作
比
治
療
更
為
重
要
。
預
防
的
對
象
應
該
說
定
在
有
不
正
當
性
關
係
、
濫
用
藥
物
(
靜
脈

注
射
藥
物
)
、
知
識
水
準
較
低
、
社
會
經
濟
地
位
較
低
的
個
人
予
以
正
確
預
防
愛
滋
病
的

知
識
。
環
揖
衛
生
較
差
的
社
眩
予
以
改
善
，
多
注
重
公
共
衛
生
。

服
務
的
方
法
:
運
用
團
體
工
作
及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，
舉
辦
大
型
活
動
，
諸
如
•• 

請
專

家
、
學
者
講
解
愛
滋
病
的
病
因
、
現
況
、
治
療
及
預
防
等
策
略
及
知
識
，
教
育
水
準
較
低

的
社
區
民
眾
可
改
放
這
方
面
的
錄
影
帶
，
或
以
演
戲
芳
式
，
他
們
才
會
理
解
。
本
年
(
八

十
一
年
〉
夏
季
本
人
訪
美
，
君
到
舊
金
山
市
街
頭
公
車
候
車
亭
都
貼
了
大
幅
海
報
，
請
同

性
器
者
自
動
報
名
參
加
政
府
所
舉
辦
的
團
體
活
動
，
種
撥
給
予
機
會
教
育
，
以
及
休
閒
蜈

樂
。
如
此
推
廣
預
肪
服
務
較
為
生
動
有
殼
。

在
美
國
罹
患
愛
滋
病
的
黑
人
中
百
分
之
七
十
八
﹒
七
係
兒
童
(
未
滿
十
八
歲
的
人
)

，
因
此
聯
想
到
背
少
年
學
生
性
行
為
以
及
同
性
戀
的
人
數
正
在
接
慢
增
加
中
，
在
校
園
內

舉
辦
關
於
同
性
戀
、
愛
滋
病
之
系
列
演
講
，
並
告
知
預
防
傳
佈
之
策
略
。
學
生
宿
舍
，
公

共
廁
所
都
加
強
安
全
衛
生
裝
置
，
以
避
免
愛
滋
病
蔓
延
。

我
國
醫
療
衛
生
機
構
應
製
作
小
樹
或
錄
影
帶
在
村
里
民
大
會
、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、
長

壽
俱
樂
部
、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、
婦
女
福
利
中
心
等
于
以
分
發
或
放
映
;
並
在
大
眾

傳
播
娘
體
多
予
宜
導
關
於
此
病
的
肪
治
;
各
醫
院
亦
應
多
注
意
識
血
、
針
頭
，
以
及
病
房

、
金
廁
之
消
毒
，
減
少
愛
滋
病
傳
佈
的
管
道
，
就
會
減
少
枉
死
者
。

此
外
色
情
場
所
應
嚴
加
管
制
，
時
常
檢
查
技
女
或
同
性
戀
者
，
以
發
現
帶
原
者
、
性

病
者
，
予
以
隔
絕
或
醫
療
。

愛
滋
病
的
預
防
工
作
除
社
會
工
作
員
立
努
力
外
，
尚
須
相
關
機
關
工
作
人
員
如
醫
脫

之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衛
生
機
關
工
作
人
員
、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及
學
校
教
職
員
、
新
聞
工
作
人

員
，
以
及
社
會
大
眾
之
參
與
及
合
作
才
能
增
加
成
紋
。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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